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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茲敦聘羅新炎校長及林瑞錫校長兼任本市106學年度國民

教育輔導團總召組召集人一職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現任總召組召集人中壢國中羅新炎校長及新明國小林瑞錫

校長協助辦理本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

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成效卓著，續聘兼任本市106學年度

國民教育輔導團總召組召集人，聘期自106年8月1日起至10

7年7月31日止。

三、請總召組召集人擬訂總召組副召集人及各學習領域（議題

）輔導小組正、副召集人建議名單提報本局辦理聘任事宜

。

正本：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 2017-06-28
15:34: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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